
主持人：
前段时间，一篇题为《摩拜创始人套现 15

亿背后，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的文章在朋友

圈刷屏了。有人说，这篇文章是一碗毒鸡汤，因

为它给广大的年轻读者制造了单一的人生意

义，划定了唯一的人生路线。在作者的眼中，

“发财”成为了人生的全部追求。所以，整篇文

章所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恐慌与焦虑。对这样的

文章，你怎么看？你觉得和同龄人相比，自己算

成功吗？欢迎大家都来聊一聊。

流逝的时光：
看了这个文章，我也确实焦虑了。只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使命，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是，做好现在自

己 在 做 的 事 。 当 然 ，我 觉 得 人 还 是 要 有 梦

想，并且需要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咸菜：
身处当下快节奏的生活，老年的，在焦

虑健康、养老、儿孙；年轻一些的，在焦虑职

场、婚姻、孩子、房子；小朋友似乎也逃不过，

奔波于父母为他们安排的补习班⋯⋯而不

少写手热衷制造各种焦虑文章，有意无意间

放大情感和推波助澜，于大众而言却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我一看到这些鸡

汤文就烦。

希望收割机：
没 有 赚 到 大 钱 就 被 同 龄 人 抛 弃 了 吗 ？

在这个人人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时代，

我们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河流。有的人奔

流而下，汇聚大海；有的人自由流淌，从平原

流向低谷。我觉得，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在

什么岗位，拿多少薪水，理想与现状差距有

多大，只要不破罐子破摔，踏实进取，生活还

是向着美好方向前进的。盲目的攀比比盲

目的理想更可怕。

主流：
在这个纷纭多变的现代社会，同龄人所

追求的成功，未必是我们的成功，更不是衡

量着整个社会的标准。那些默默在自己岗

位付出的人民教师、医生、科研工作者以及

警察、清洁工等，这些人都可谓是被某些人

甩了一大截的人，也许他们大多数人一辈子

都 不 知 道 15 亿 元 是 什 么 概 念 ，但 是 平 凡 如

斯，亦绝不会是被时代所抛弃的人。恰恰相

反，他们许多是被历史所牢记的人，是对这

个社会无私奉献的人，他们才应该是这个时

代真正的潮流。

叫我小小熙：
什么是成功？在我觉得，不能用少数人

的特例来否定多数人的奋斗。仔细去读所

谓的鸡汤文章，几乎每一篇都在告诉我们，

再不努力就只能骑着脚踏车看着他人的豪

车哭。然而，在大家看得热血澎湃，头脑一

热就想去创业赚大钱时，会发现这些文章都

不说怎么做才能获得“成功”，鸡汤说到底也

不过是鸡血罢了。

爱之玄：
总是看到朋友圈里有人晒名牌衣服，晒

阳光沙滩。对这些，我只是停留在地理书和

电视上。不过，我从业至今解决了上千户顾

客 的 水 电 维 修 难 题 ，大 家 看 到 我 都 喜 笑 颜

开，我觉得这样已经足够。

风月谷：
我 有 一 个 朋 友 的 确 比 我 成 功 。 我 们 学

历相同，但是她已经拥有强大的人脉圈，开

起 工 作 室 做 美 容 生 意 ，并 兼 卖 衣 服 。 她 不

需 要 特 地 去 打 工 ，也 能 养 活 家 人 和 自 己 。

每 个 人 的 成 功 都 不 是 偶 然 ，背 后 自 有 它 的

道理。

行者无疆：
我 们 倡 导 对 的 价 值 观 ，舒 适 的 生 活 方

式，不是在打消你前进的勇气，也不是对拥

有财富的人予以否定，而是希望在你能够正

视自我，在自身努力奋斗的基础上实现自身

价值。而自身价值这个概念，不仅仅是用财

富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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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眼中发财成了唯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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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中的彩虹：
今年我有两个亲戚，都是骑电动车没

戴头盔摔伤。感觉现在路上电动车越来越

多了，很容易出交通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

戴头盔。

主持人：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天空中的彩虹：
姨丈 3 月时摔伤，姑丈 4 月时摔伤。

主持人：
怎么摔的？

天空中的彩虹：
姑丈是下班路上。他们厂晚上加班 7

点下班，回家路上一个阿婆去买蚊香，横穿

马路。我姑丈可能急刹，脑袋摔了一个洞。

主持人：
没戴头盔？

天空中的彩虹：
嗯。姨丈也是干完活回家，路上电动

车突然爆胎，也磕到了头，当时都以为不行

了，还好人救了回来。

主持人：
也没戴头盔？

天空中的彩虹：
如果戴了头盔，就不会摔到头部。我

想通过我们家的经历，提醒一下骑电动车

的市民：一定要戴好安全帽，对自己负责，

对家庭负责。

我该如何选择：
主持人，电视购物上的一些广告，说

的比唱的还好听。

主持人：
怎么说？

我该如何选择：
电视上介绍的那些化妆品，效果说得

特别好，夸得跟花一样。我买来试了，没

一点效果。

主持人：
什么化妆品？

我该如何选择：
是一种换肤霜。

主持人：
干什么用的？

我该如何选择：
去痘用的。宣传片上，一个女的说,

她用了三天有明显效果，用了一个星期

后脸上的痘全都没了。还有一个男的也

是这么说的。

主持人：
你用了没效果？

我该如何选择：
是啊。广告上说晚上睡觉前涂抹效

果特别好，我每晚睡觉前，都特别认真地

抹。广告上说三天有效果，我用了都快

三十天了！本以为看到了希望，没想到

被骗了。

两个亲戚接连车祸
骑电动车最好戴头盔

上了虚假广告的当
去痘化妆品无效果

网友：
小区开发商与物业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

合同，我没与其签订物业管理合同。物业公司

要求我限期缴纳物业费，我可否拒交？

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吕慧新律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

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前期物

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

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

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业主以其并非合同

当事人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网友：
小区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的合同期限早

已届满，因此对超过合同期限的物业费，因无

合同约定，我是不是有权拒交？

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吕慧新律师：
《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

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

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在约定

的合同期限届满后，若物业服务企业继续为

小区提供服务，业主也接受了物业服务企业

提供的物业服务，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物业

服务合同关系，均应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

网友：
我的房屋存在漏水、墙体脱落、玻璃破裂

等质量问题，是不是可以拒交物业费？

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吕慧新律师：
商品房存在质量问题系业主与开发商之

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而物业费交纳则

属于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两者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通常情

况下，开发商与物业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

企业，相互之间不应为对方承担民事责任，业

主不能以房屋存在质量问题而拒交物业费。

网友：
停在小区的电动车被人偷走，能不能以此

为由拒交物管费？

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吕慧新律师：
物业服务企业的安保义务源于法律相

关规定和合同约定。未尽到安保义务一般

情况下不构成根本性违约，只要物业服务企

业尽到了合理范围内的注意义务、采取了合

理的预防措施，物业公司就可以对业主因第

三人侵权所遭受的损失免责。

网友：
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不达标，存在车

辆乱停乱放无人管理，绿化带被其他业主用来

种菜无人制止，小区垃圾未及时清理，保安擅

离岗位等情况，业主能否此为由拒交物业费？

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吕慧新律师：
首先，部分业主存在“物业公司就是管

理小区内的一切事务”的错误思维，这不属

于物业服务范畴的事项。

其次，由于物业服务具有时间持续性和

无法计量性的特点，加之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履行的义务较为概括笼

统，因此业主不能单凭照片或视频就能证明

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物业服务存在质量问

题，而需要提供充分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加以证明。若物业公司仅仅是在服务的某

些环节、个别区域做得不够好，存在一般瑕

疵，那么因不构成根本性违约而较难成为业

主拒交物业费的合法理由，但可以成为法院

判定物业服务企业减少相应物业费的依据。

物业费应不应该交纳
且听律师道来


